
法治时空2024年5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王夏琼 校对：汤 谦06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

本版组稿：李永辉 王夏琼

把群众的事办好
——访源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辉

普通和重大犯罪
检察公诉人辩论赛举行

■文/图 本报记者 范子恒
“2023年，我院整体质效指标持续

向好。审限内结案率、法官人均结案数
等10项指标位于全市法院前列，商事
审判上诉率、行政审判服判息诉率等指
标进入全省法院第一方阵，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枫桥式人民法庭’创建等
典型做法被《法治日报》等媒体报道。
我院先后被评为源汇区人民满意单位、
漯河市先进基层法院等。”近日，源汇
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永辉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公正与效
率’工作主题，以能动司法的担当、

‘如我在诉’的情怀、‘就是头拱地也要
把群众的事办好’的决心，紧紧围绕现
代化漯河‘三城’建设、源汇‘三区’
发展定位，积极担当作为，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
义。”张永辉表示。

强化队伍建设，着力打造忠诚干净
担当的法院队伍。树牢“人民法院首先
是政治机关”的理念，扎实做好巡视巡
察反馈意见整改和巩固深化巡视巡察成
果“后半篇”文章，高质量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切实把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
导落到实处。坚持政治建设与业务能力

建设、职业道德建设一体抓、同促进，
不断提升广大干警“善于从政治上看、
精于从法治上办”的能力。常态化开展
精品案例、裁判文书评选和办案标兵、
调解能手评比，带动干警在“比学赶
超”中精进业务。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
警治院，持续抓实和深化全员考核，不
断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工作氛
围。

依法能动履职，有力服务保障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漯河实践、源汇实
践。精准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
法严厉打击涉黑涉恶、严重暴力等人
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积极推进轻
微犯罪治理，切实做好涉众金融、房
地产、地方债、劳动关系等重点领域
案件审判工作，助力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升
涉企案件办理质效，坚持善意文明执
行，有效推进“执转破”工作，助力
企业脱困。持续深化“府院联动”机

制，把“双赢多赢共赢”理念贯彻落
实到行政争议化解全过程，促进法治
政府建设。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
经验”，扎实开展“枫桥式人民法庭”
创建活动，积极参与和融入基层社会
治理，推动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
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

狠抓主责主业，持续推动新时代审
判执行工作提质增效。以最高人民法院
最新审判质量管理指标体系为导向，以
全市法院“审判质量提升年”活动为抓
手，牢固树立“大管理观”和系统思
维，把科学的审判管理作为重要抓手，
围绕“案结事了人和”和“一个程序实
质化解纠纷”，坚持动态分析、精准研
判指标数据，凝聚各方面协同提升质效
的强大合力，做实“以保促调、以保促
执”，通过“简案快审、类案专审、繁
案精审”和常态化强制执行行动，不断
提升各类案件办理质效，提升人民群众
的司法满意度。

近日，普通和重大犯罪检察
公诉人辩论赛举行，全市两级检
察机关的6支队伍18名选手同台
竞技。

辩论赛采用团队对抗模式，
选取具有典型性和争议性的疑难
刑事案件作为辩题。参赛选手通
过开篇立论、双方问答、自由辩
论、总结陈词四个环节展开辩
论，充分展示了刑事检察队伍的
专业素质和实战能力，以缜密的
思维和精彩的表现赢得了评委和

观众的阵阵掌声。
赛后，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

任刘灵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
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茹重岩分
别就辩点捕捉、应变能力以及法
律运用等方面对参赛选手进行了
点评和指导。

经评委现场评分，源汇区人
民检察院荣获团体一等奖，市人
民检察院、临颍县人民检察院荣
获团体二等奖，源汇区人民检察
院获得组织奖。 石精华

市人民检察院

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5月22日上午，市人民检察

院召开公益诉讼业务竞赛表彰会
暨工作推进会，进一步加强队伍
建设和人才培养，推进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副主任申阿平、源汇区
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武
剑飞作为全省公益诉讼业务竞赛
获奖选手发表竞赛感言；各县区
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分
管领导就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
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对今年以来
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开展情况及
下步工作打算进行汇报；该院第

六检察部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
并对案件办理提出相关要求。

会议要求，全市公益诉讼检
察干警要向先进学习、不断进
取，各县区人民检察院要重视人
才培育和队伍建设工作。同时，
强调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
件”这一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
求贯彻到办案的全过程、各环
节，按照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提出
的公益诉讼要“稳定规模、调整
结构、求质求效”的办案思路，
开展好“检察护企”“检护民
生”两个专项活动，不断推动公
益诉讼工作高质量发展。李红娟

5月 20日，“食全食美·漯在其中”
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活动
在沙澧河风景区圆满落幕。市公安局沙澧
分局强化组织、加强巡防、优化服务，圆
满完成了各项安保任务。

该局民警、辅警全员24小时在岗在
位，组建专门队伍开展流动巡逻、定点巡

逻，发现情况及时处置。活动期间，共投
入安保力量1.2万余人次，先后排查解决
安全隐患6个。

为防止活动现场发生拥挤、踩踏等
意外情况，该局坚决守牢景区安全稳定

“主阵地”，把红枫广场等重点区域作为
管控重点，部署2000余人次警力，组织

应急力量 180 余人及各类车辆近百台，
拉警戒线1公里，设置硬格挡450米，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发现情况临机处置解
决。

同时，该局还在游客服务中心为群众
免费提供轮椅、手推车等，方便群众游
园；在各个出入口、群众易聚集点进行劝

导提示，严防聚集、拥堵情况发生；及时
帮扶、解困救急，严格执法、文明执勤、
微笑服务，全面展示漯河现代化食品名
城、创新之城、幸福之城良好形象。据不
完全统计，活动期间，该局共帮助群众解
决各类困难和问题1200余个。

殷广华 任萌萌

景中有警护平安

5月23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第二
检察部检察官卢国利应邀到天桥街道滨
河路社区，为30余名干部群众讲授法律
知识。

活动现场，卢国利立足社区实际和
居民需求，结合具体案例耐心讲解相
关法律知识，传递法治观念。他重点

围绕追索劳动报酬、民间借贷、机动
车交通事故、婚姻家庭等纠纷的解
决，结合从业经验，用生动的案例和
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居民养成“自觉
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
良好习惯。

胡智洋

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送法进社区
两地检察烟草部门研讨
烟草制品案件法律适用问题

5月22日，长垣市人民检察
院、长垣市烟草专卖局与召陵区
人民检察院、漯河市城区烟草专
卖局联合召开空烟管等烟草制品
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进一
步提升烟草制品案件法律适用准
确性，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衔接，提升涉烟违法犯罪案件办
理质效。

会上，召陵区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刘朝阳就该院刑事案件尤其

是经济犯罪及知识产权案件办理
情况、打击涉烟草制品犯罪工作
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以该院办
理的案件为例，详细介绍了该院
以提前介入机制为依托，准确定
性并引导公安机关取证的相关经
验。与会人员就如何提升涉烟草
制品案件查处效能、精准界定涉
烟违法行为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信
息发布属性及构建高效反馈机制
等问题展开讨论。 杨梦珂

5月21日，郾城区人民法院开展涉
民生案件集中执行行动，充分保障胜诉
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

清晨5时30分，该院执行干警兵分
多路，奔赴各执行现场。执行过程中，
执行干警坚持文明严格执法，将释法析
理、耐心劝解与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结

合，在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同时，
也让被执行人感受到了郾城区人民法院
打击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坚定决心。

本次集中执行行动历时3个小时，
拘传13人，临控1人。执行完毕3件，
和解7件，执行到位20.3万元。

朱 源 张云洁

郾城区人民法院

开展涉民生案件集中执行

■案情回顾
汤女士在与前夫张先生的离婚案件

中，曾向法院提交了张先生婚内与异性保
持不正当关系的照片作为证据。离婚后，
张先生将汤女士诉至法院，认为她当时提
交的证明自己出轨的照片是无中生有，侵
犯了自己的名誉权，要求对方道歉并赔偿
损失。法院最终认定汤女士提交照片作为
证据属于正常诉讼行为，驳回张先生的诉
讼请求。

■法官析法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赋予

了各方当事人提出证据以证明自己主张，
或提出相反证据反驳对方主张的权利，如
未能提出足够证据的，负有举证责任的一
方承担不利后果。合理合法的举证质证属
于当事人法定诉讼权利，各方主体在诉讼
过程中都应该积极举证质证。举证质证不
仅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有助于法官
查明事实，还原真相。

本案中，案涉的三张照片是汤女士此
前在双方离婚诉讼中作为证据提交的，目
的在于证明张先生在婚内存在过错，这是
其个人正常的诉讼行为，不应认定为侵
权。且汤女士明确表示只在此前离婚案件
庭审中提交过案涉照片，未在社会上传
播。对此，张先生也并无证据证明汤女士
已经实施了传播行为，因此法院对于张先
生的诉请不予支持。

名誉是社会公众对个体品德、声望、

信用的综合评价，法院一般以描述是否真
实客观、传播行为是否为不特定的第三人
所知晓等作为侵犯名誉权的判断标准。庭
审中正常的举证质证行为，通常不会侵犯
对方名誉权。如果当事人将涉及对方隐私
的证据公开传播，则可能会侵犯对方名誉
权。此外，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过程中需保
持理性克制，切莫图一时之快公开传播证
据和对方信息，以免带来不必要的纠纷。

据《北京日报》

用照片作为证据 是否侵犯名誉权
近日，源汇区司法局马路街

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功调解一起劳
务合同纠纷。

家住马路街某小区的张某听
朋友说出国打工挣钱多，便于
2022年11月与河南某公司签订
了外出务工合同，并向该公司交
纳3万元出国务工费，该公司承
诺三个月内为其办结出国务工手
续。但是，直到2024年，该公
司不但没能让张某出国务工，而
且连张某交纳的出国务工费也未
退还。多次催要无果，张某便拨
打市长热线求助。

接到市长热线转办通知后，

马路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立
即向张某了解情况，得知张某母
亲患重病住院急需用钱。调解员
和张某一起来到河南某公司，该
公司财务负责人黄某承认张某的
陈述属实，但表示公司目前亏损
严重无钱可退。

次日，调解员再次找到黄
某，向其陈述张某的实际困难，
并向黄某讲解了民法典的相关规
定，告知黄某该公司与张某的务
工合同成立且具有法律效力，按
照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张某损失。最终，黄某将3
万元退还给张某。 李芳芳 王彦

化解劳务合同纠纷


